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履約作業指引
1、 總則
1、 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係依據各類契約範本所訂定之驗收程序辦理，由廠商於履約完成後提送書面通知機關確認之文件，機關於收受書面通知後依契約規定時間內確認廠商履約內容是否完成契約約定事項，此為書面通知之目的。
2、 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所登載之日期皆有法律效果，於推算契約內各期限之必要條件，書面通知上各日期應詳實登載，其他通知事項應一併如實登載，避免爭議。
3、 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單(如附件)應由履約廠商製作提供，本所提供之參考格式得由履約管理單位視需要輔導廠商引用，如履約廠商另有其他書面通知格式亦可接受，不必強制要求依本所參考格式辦理。
4、 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於收受後，該通知建請依循本所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要點辦理，並將相關文件(正本或影本)留存1份於履約文件內參存，供後續驗收結報用。
2、 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製作指引
1、 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應載明契約編號、名稱及廠商名稱等基本資訊，其完成履約知通知內容應包含完成履約日期及其他完成履約之通知事項。
2、 第一點所稱之基本資訊係供辨識書面通知對應之採購契約及通知人，廠商基本資訊亦可再包含地址、電話、聯絡人等其他廠商資訊，如廠商以函文方式應再包含發文字號、發文日期、受文者等必要之公文登載資訊。
3、 第一點所稱之完成履約日，係指廠商申報完成契約約定事項之日期，該日期得為預定完成日，如無法確認預定完成日則建議於完成當日再行使書面通知，完成履約日應早於或等於契約約定之履約期限日，若晚於履約期限日則有契約逾期之檢討事項。
4、 第一點所稱之書面通知日，係指廠商行使通知之日期，其書面通知日為有權人簽署之日期(即為廠商用印日期)，如廠商以函文方式通知，則書面通知日為發文日期，接獲通知日(指簽收日或收文日)如晚於廠商書面通知日，其完成通知日以機關接獲通知日為主，如書面通知有在途期間等因素(如快遞郵寄)，廠商應預為準備避免影響自身權利。
5、 第一點所稱之其他完成履約通知事項，係指其他可供確認完成履約之說明，若有契約約定之標的品項得併同當次書面通知一併提送，例如契約約定之財物品項、勞務承攬之工作報表或核定版之報告書圖、履約標的檢試驗報告等。
3、 機關接獲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之內部程序指引
1、 機關於接獲廠商所提之完成履約書面通知時，依權責分派至履約單位辦理，如係由履約單位自行簽收時依權責交由承辦人員辦理，該自行簽收之文件得視需要再循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要點辦理。
2、 履約單位於接獲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時，應於契約約定期限內確認標的品項、數量及其他契約約定事項是否全數完成並可達驗收之條件，如是，續依契約規定及內部程序辦理驗收或初驗作業，若否，應書面通知廠商未完成之契約標的品項或事項，並依契約規定繼續履約。
3、 確認完成履約之作業，除確認標的品項、數量及其他契約約定事項外，應再檢討有無逾越履約期限，依據廠商書面通知之完成履約日作為檢核標的，若完成履約日晚於履約期限，則應檢討逾期天數並依契約規定辦理，相關檢討結果應納入驗收文件內陳列。



4、 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爭議態樣及機關辦理程序指引
	通知態樣
	舉例
	確認廠商是否完成履約(這不是驗收)

	態樣1
廠商於完成當日通知，機關亦於同日接獲通知
	完成履約日(1/15)
書面通知日(1/15)
 接獲通知日(1/15)
	1. 接獲通知日(1/15)起7日內辦理確認。
2. 完成履約日如為履約期限最後一日，廠商應以此態樣通知機關，避免影響自身權益。

	態樣2
廠商於完成日前預先通知，機關亦提早接獲通知
	完成履約日(1/18)
書面通知日(1/15)
接獲通知日(1/15)
	1. 廠商預計1/18將完成履約，於1/15先做書面通知。
2. 機關接獲通知日(1/15)起7日(1/21)內辦理確認。(廠商如於1/18完成，機關應於1/18~1/21辦理確認)
3. 如廠商完成履約日在1/22之後(超過1/15+7日)，應以書面退廠商，請其於將屆完成履約日前，再送完成履約書面通知。

	態樣3
廠商完成日後才通知，機關接獲通知時已過了完成履約日
	完成履約日(1/14)
書面通知日(1/15)
接獲通知日(1/15)
	1. 因契約規定廠商應於完成履約日前或當日書面通知機關，完成日後才通知，原則上應退請廠商修改完成履約日。
2. 如個案情形特殊應依內部權責簽請核示往前認定完成履約日。

	態樣4
廠商雖於完成日前或當日通知，機關接獲通知時已過完成履約日
	完成履約日(1/15、1/16)
書面通知日(1/15)
接獲通知日(1/17)
	1. 此種態樣完成通知日應為1/17，原則上應退請廠商修改完成履約日，如個案情形特殊應依內部權責簽請核示往前認定完成履約日。

	態樣5
廠商於完成日前預先通知，機關接獲通知時亦為(或未過)完成履約日
	完成履約日(1/17、1/18)
書面通知日(1/15)
接獲通知日(1/17)
	1. 接獲通知日(1/17)起7日(1/23)內辦理確認。
2. 如廠商完成履約日在1/24之後，應以書面退廠商，請其於將屆完成履約日前，再送完成履約書面通知。





伍、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履約作業流程圖
廠商提送完成履約書面單

原則；退請廠商修完成履約日期
以書面通知廠商未完成之契約標的品項或事項，並依契約規定繼續履約。
機關接獲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單

完成履約日期
在接獲通知日之當日或以後

否
※態樣3


退請廠商於完成履約日將屆前再送書面通知。
例外；依個案特殊情形依權責簽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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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契約規定及機關內部程序辦理後續驗收事宜



 廠商完成履約書面通知單          
	契約編號
	

	契約名稱
	

	履約廠商
	



	完成履約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書面通知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1.本通知單由履約廠商於預定完成履約日前或完成履約當日提送。
2.履約廠商以函文方式進行通知則免用本通知單。

	通知內容
	1、 本廠商已完成前揭契約約定事項，特此通知貴所請依契約規定辦理驗收事宜。
2、 其他完成履約通知事項:(無者免填)

	
	 (公司章)

 履約廠商(印):(負責人章)




	附加說明:
1. 本通知單為履約文件，履約單位簽收後請併入相關履約文件內妥善保存，於全案結算時併入採購文件內歸檔，如廠商以函文方式辦理通知則免。
2. [bookmark: _GoBack]履約單位簽收後請於契約規定期限內確認廠商是否完成履約，如未完成，以書面通知廠商依契約約定事項繼續履約，如已完成，依契約規定辦理後續驗收事宜。
3. 本通知單之完成履約或書面通知日期有爭議時，履約單位收領人得簽註意見，並將本通知單循內部程序依權責簽請核示，並將辦理結果書面通知廠商。
	核能研究所(履約單位組)簽收欄

	
	 (履約單位組) 收領人 簽章:


簽收日期:      年      月      日
簽收後得影印一份返還廠商留存，正本機關收存。



